河南省鑫耀石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年产20000吨石墨制品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bookmark: _GoBack]2026年6月4日，河南省鑫耀石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河南省鑫耀石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0000吨石墨制品项目（一期）验收检测》检测报告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新乡市辉县市城西产业集聚区河南省斯特佳机械科技有限公司院内
建设性质：改扩建
产品、规模：年产4000吨石墨匣钵（一期）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河南省鑫耀石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老厂区位于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产业集聚区城西产业园106号，河南省鑫耀石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新厂区位于新乡市辉县市城西产业集聚区河南省斯特佳机械科技有限公司院内，两个厂区相距500米，老厂区持有排污许可证编号91410782MA9GGG8265001U，新厂区持有排污许可证编号91410782MA9GGG8265002V。
新厂区内河南省鑫耀石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0000吨石墨制品项目，于2025年4月1日经新乡市生态环境局辉县分局以“辉环监[2025]16号”文审批通过。项目性质为扩建，公司拟投资4000万元，设计建设年产20000吨石墨制品项目（年产石墨模具14000吨，年产6000吨石墨匣钵），该项目进行分期建设，一期建设规模为年产4000吨石墨匣钵，二期建设规模为年产14000吨/年石墨模具和年产2000吨石墨匣钵，本次对项目一期工程进行验收。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30万元，占比约为6.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对河南省鑫耀石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0000吨石墨制品项目（一期）进行验收，主要为河南省鑫耀石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年产4000吨石墨匣钵项目的主体工程、配套设施、辅助设施、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及环保要求落实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与环评相比，发生如下变动：
（1）生产规模变动：
环评为年生产20000吨石墨制品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进行分期建设，一期生产规模为年产4000吨石墨匣钵，二期建设规模为年产14000吨/年石墨模具和年产2000吨石墨匣钵，本次对项目一期工程进行验收。分期建设不增大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不增加污染物排放量。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该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2）废气治理措施变动：
环评中上料、破碎、筛分、进料仓、配料、二次破碎废气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由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喷砂、抛光、打磨废气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由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混捏废气由袋式除尘器预处理后与冷却、热压成型废气经共同经“活性炭吸/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后由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
实际建设中上料、破碎、筛分、进料仓、配料、二次破碎、混捏、冷却、热压成型废气采取集中收集至1套“两级袋式除尘器+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后共同由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未改变原设计处理工艺。合并排放口后企业通过增大风机风量，提高袋式除尘器和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设备运行功率等设备参数后，可以满足环评中设计对各项污染物处理效率要求。
环评中每台高温固化炉采取低氮燃烧技术后尾气经焚烧炉处理后经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实际建设中考虑尾气焚烧后温度较高，为降低烟气温度，故在每台炉后增加1套冷却水池及在排气筒前增加1套水喷淋塔，冷却水池用水定期补充不外排，水喷淋塔废水定期收集后作为危废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相关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本次变动属于文中环境保护措施变动条目，其环境保护措施中要求为：“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9.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10.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10%及以上的。”属于重大变动。本次废气治理措施变动，未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未增加污染物排放量，未增加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未增加废气主要排放口，未改变排气筒高度，未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动。
（3）生产设备变动
[bookmark: OLE_LINK24]本项目分期建设分期验收，影响产品产能的设备主要为高温固化炉，本次一期工程仅建设4台，产能占原设计产能的2/3，与环评设计产能相匹配。
由于不同规格产品对原料的破碎尺寸要求不同，本次新增1台鄂破机，且为便于物料输送转移，提供生产效率，在压力机上部设置物料仓7套，配套增加1台压力机、1台真空上料机和9套密闭螺杆输送机，方便物料周转，相比皮带输送，真空上料、螺杆输送均能够减少粉尘的产生。
本项目设备变动主要为料仓、螺杆输送机、真空上料机、压力机、鄂破机的变化，该类设备均不属于主要影响产能的设备，与产能无关。项目原辅材料种类及用量不变，总项目物料量不变，不会新增污染物，不增加污染物产生量，也不会增加污染物排放量。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其生产工艺中要求为：“6.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属于重大变动。本次设备变动未增加产能，未导致废水、废气污染物和固体废弃物的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1）废气
本项目石墨匣钵生产过程中上料、破碎、筛分、进料仓、配料、二次破碎、喷砂、抛光、打磨、混捏、冷却、热压成型废气采取集中收集至1套“两级袋式除尘器+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后共同由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高温固化废气收集后进入“低氮燃烧器+焚烧炉+冷却水池”处理，处理后的废气经“1台水喷淋塔+1根15m排气筒”排放。
（2）废水
本项目生活污水化粪池处理后经管网排入辉县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冷却水池和水喷淋塔废水定期补充不外排。
（3）噪声
本项目噪声经过基础减振、厂房隔声，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昼间65dB(A)、夜间55dB(A)标准的排放要求。
（4）固废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检验过程挑选出的不合格品、下料、机加工、打磨过程中产生的废边角料、废气治理设施产生的废活性炭、废催化剂、设备维护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及混捏机内更换的废导热油。
一般固废主要为：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不合格品、废边角料；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废机油、废导热油。
本项目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不合格品、废边角料属于一般固废，经收集至一般固废暂存间暂存后，定期外售。项目新建一般固废暂存间1座（20m2），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的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
本项目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废机油、废导热油、水喷淋塔废水为危险废物，危废暂存间暂存后定期委托有相应类别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安全处置。项目新建危废暂存间1座（10m2），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要求。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根据《河南省鑫耀石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0000吨石墨制品项目（一期）验收检测》检测报告，检测期间，该项目正常生产，主体工程调试工况稳定，各项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稳定，符合验收检测期间对生产工况的要求。检测结果表明：
1. 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化粪池处理后经管网排入辉县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根据验收监测报告，本项目生活污水排放口水质COD258~301mg/L、SS25~29mg/L、NH3-N7.69~9.83mg/L、总磷0.58~0.63mg/L、总氮18.1~24.5mg/L，均能够满足辉县市污水处理厂收水标准COD360mg/L、SS180mg/L、NH3-N30mg/L、总磷3mg/L、总氮40mg/L的限值要求。
2.废气
（1）有组织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石墨匣钵生产过程中上料、破碎、筛分、进料仓、配料、二次破碎、工序产生的颗粒物；混捏工序产生的颗粒物、非甲烷总烃、酚类、甲醛；冷却、热压成型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酚类、甲醛；高温固化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酚类、甲醛、颗粒物、SO2、NOx。上料、破碎、筛分、进料仓、配料、二次破碎、混捏、冷却、热压成型废气采取集中收集至1套“两级袋式除尘器+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后共同由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高温固化废气收集后经2套“低氮燃烧器+焚烧炉+冷却水池+水喷淋塔”处理后，由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本次验收项目运行期间，项目混捏成型排气筒：两级袋式除尘器+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15m高排气筒出口的各污染物排放情况分别为：颗粒物排放速率0.0198~0.0228kg/h、排放浓度为6.0~6.9mg/m3；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0.0104~0.0135kg/h、排放浓度为3.14~4.11mg/m3；酚类排放速率0.00758~0.00926kg/h、排放浓度为2.3~2.8mg/m3；甲醛排放速率0.00198~0.0033kg/h、排放浓度为0.6~1mg/m3。
项目固化废气排气筒：低氮燃烧+焚烧炉+冷却水池+水喷淋塔进口+15m高排气筒出口颗粒物排放速率0.00657~0.00984kg/h、排放浓度为1.4~2.1mg/m3；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0.0215~0.0262kg/h、排放浓度为4.56~5.58mg/m3；酚类排放速率0.00516~0.00801kg/h、排放浓度为1.1~1.7mg/m3；甲醛排放速率0.00329~0.00424kg/h、排放浓度为0.7~0.9mg/m3；氮氧化物排放速率0.0269~0.0329kg/h、排放浓度为6~7mg/m3；二氧化硫未检出。
综上，颗粒物能够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中有组织排放浓度30mg/m3、《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有组织排放速率（15m高排气筒）3.5kg/h的限值要求，同时也满足《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工业企业颗粒物排放限值的通知》（2020.7.31）中有组织排放浓度10mg/m3，以及《新乡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规范焚烧炉正常运行的环保管理意见》（2020.5.12）中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浓度10mg/m3的限值要求。
非甲烷总烃能够满足能够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中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浓度60mg/m3、《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浓度80mg/m3，去除效率70%的限值要求。
酚类、甲醛分别能够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中酚类有组织排放浓度15mg/m3、甲醛有组织排放浓度5mg/m3的限值要求。
SO2、NOX分别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SO2有组织排放浓度200mg/m3、NOX有组织排放浓度50mg/m3的限值要求，也能满足《新乡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规范焚烧炉正常运行的环保管理意见》（2020.5.12）SO2有组织排放浓度20mg/m3、NOX有组织排放浓度50mg/m3的限值要求。
（2）无组织废气
厂界无组织废气主要为车间散逸出来的无组织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甲醛、酚类。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厂界无组织废气颗粒物排放浓度为0.247~0.295mg/m3，酚类排放浓度为0.004~0.026mg/m3，甲醛未检出，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为0.38~0.81mg/m3。酚类、甲醛分别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酚类无组织排放浓度0.08mg/m3、甲醛无组织排放0.20mg/m3的限值要求。颗粒物满足《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工业企业颗粒物排放限值的通知》（2020.7.31）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0.5mg/m3的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中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浓度4.0mg/m3、《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浓度2.0mg/m3的限值要求。
3.噪声
本项目验收噪声源主要为破碎机、鄂破机、混合机等，项目采取基础减震、厂房隔声等措施防治噪声污染。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显示，项目厂界噪声监测值范围为：昼间53~56dB（A），夜间43~46dB（A），各厂界噪声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昼间65dB（A）、夜间55dB（A）的要求。
4.固废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检验过程挑选出的不合格品、下料、机加工、打磨过程中产生的废边角料、废气治理设施产生的废活性炭、废催化剂、设备维护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及混捏机内更换的废导热油。
一般固废主要为：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不合格品、废边角料；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废机油、废导热油。
本项目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不合格品、废边角料属于一般固废，经收集至一般固废暂存间暂存后，定期外售。项目新建一般固废暂存间1座（20m2），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的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
本项目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废机油、废导热油、水喷淋塔废水为危险废物，危废暂存间暂存后定期委托有相应类别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安全处置。项目新建危废暂存间1座（10m2），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要求。
5.总量
本项目按照最不利条件折算为满负荷情况下，全厂大气污染物实际排放量颗粒物0.1285t/a、非甲烷总烃0.2057t/a、酚类0.0777t/a、甲醛0.0365t/a、氮氧化物0.2093t/a、COD0.0144t/a、NH3-N0.0007t/a，满足环评中本期允许排放量颗粒物0.3342t/a、非甲烷总烃0.8129t/a、酚类0.6968t/a、甲醛0.1161t/a、氮氧化物1.0841t/a、COD0.0180t/a、NH3-N0.0009t/a的控制指标。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废气、废水和噪声等污染物在采取评价要求和建议的防治措施后，各污染物均能实现达标排放或综合利用，固废处置措施合理，对区域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六、验收结论
根据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及现场核查，该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及三同时管理制度，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及其批复规定的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各项污染物能够实现达标排放或合理处理处置。
综上所述，河南省鑫耀石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0000吨石墨制品项目一期工程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条件，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企业对各种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管理，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解决，确保污染治理设施能够长期稳定运行，做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8、 验收人员信息
见签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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